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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规范我院远程会诊管理，解决疑难危重病例诊治，满足患者不同层次的医疗需求，特制定本制度。
一、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及时实施远程会诊：
（一）住院科室根据患者病情，认为需要进行远程会诊的。
（二）患方要求进行远程会诊的。
（三）拟上转病人可先进行远程会诊，开通转诊绿色通道。
（四）其他需要进行远程会诊的情形。
二、进行远程会诊应当向患者或其近亲属告知远程医疗服务项目内容、收费标准等事项，并征得其同意，不宜向患者说明的，须征得其监护人或者近亲属同意，并签订知情同意书。
三、主管医师申请远程会诊应征得科主任同意，并填写《保山市中医医院远程会诊申请单》交远程会诊中心。
四、主管医师应按照要求提前将会诊所需资料准备好送往远程会诊中心，远程会诊时会诊医师需穿工作服，佩戴胸卡，并提前5分钟与患者（家属）一同到达远程会诊中心。
五、医师要本着严谨、认真、负责的态度开展会诊咨询工作，认真对待每例会诊病人，严格遵守医师道德行为规范。
六、主管医师参考会诊专家的会诊意见，结合本院实际情况和患者病情发展，进一步规范开展诊疗。
七、急会诊时，申请医师应及时与远程会诊负责人员联系，将病人相关资料准备齐全，及时完成远程会诊。
八、主管医生按病案管理要求将会诊意见归入病案中保存，门诊患者应交由患者本人留存。
九、开展各项远程医疗业务服务需遵守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技术规范等规定。
十、远程会诊诊费按以下标准收取，由主管医师开具相应医嘱收取。
（一）云南省内会诊按云医保〔2020〕118号文件执行，常规会诊260元/例。
（二）省外会诊按云医保〔2020〕129号文件执行，常规会诊1600元/例。
（三）点名指定某专家会诊，需加收费用，由患者自费，不能纳入医保报销。







保山市中医医院远程会诊流程

科室有适合远程会诊患者，报告主任同意远程会诊中心
主管医师与患者签署《保山市中医医院远程会诊知情同意书》
主管医师填写《保山市中医医院远程会诊申请单》
主管医师联系远程会诊中心（段老师18788480905）
远程会诊中心安排会诊专家及会诊时间
按约定时间到远程会诊中心会诊（三号楼1楼101室）
会诊结束，参考专家意见诊疗，将会诊报告归入病历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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